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股票代码:6003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 32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 32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14 年 4 月 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详式权益变动书的说明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过金地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详式权益变动书仅就不同

部分予以披露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简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

上市交易所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

％

）

香港交易所

３７９

必美宜

１８．２０

香港交易所

６３９

首钢资源

２８．２８

香港交易所

１６３８

佳兆业集团

１５．６１

上海

／

香港交易所

６０１８９８ ／ １８９８

中煤能源

８．０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０６１

农产品

２２．０６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生命人寿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持有金地集团股份达

８８５

，

７４８

，

９０１

股

，

合计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１９．８０８７％

。

扣除授权深圳市福田

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股份

，

生命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

决权股份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１５．０００５％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从上次详式权益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生命人寿万能

Ｈ

账

户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金地集团

２２４

，

０１８

，

９４０

股

，

生命人寿

累计持有金地集团

１

，

１０９

，

７６７

，

８４１

股

，

合计占金地集团总股本的

２４．８１８６％

。

扣除授权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股份

，

生命人寿所拥有金地集团有表决权股份为

８９４

，

７６７

，

８４１

股

，

占金地集

团总股本的

２０．０１０４％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生命人寿所持金地集团的股份不存在被

质押

、

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

资金来源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责任准备金

，

不存在借贷

、

发

债

、

回购

、

拆借等资金来源

，

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

关联方的情形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的交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完成

。

三

、

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本次权益变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支付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为

２２．３８６

亿元

。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生命人寿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买卖金地集团股票的情况如下

：

方向

：

买入 成交数量

（

股

）

成交金额

（

元

）

最高价 最低价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７

，

９９９

，

９６５ ４７

，

３３１

，

６５７．５１ ５．９５ ５．８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８

，

９７２

，

１４８ ５４２

，

９０２

，

９８６．８５ ６．３０ ５．８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７

，

０８９

，

６４３ ５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１．９７ ６．６５ ５．９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８

，

８７８

，

３５９ ７１１

，

４２４

，

８２１．８９ ６．２７ ５．７２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４２

，

００９

，

８１８ ２５３

，

２１３

，

６６５．２４ ６．２１ ５．８７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９１

，

６９６

，

０３２ ６０４

，

５０７

，

５７２．７ ７．００ ５．９４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３１

，

５１８

，

４５９ ３

，

０５１

，

２４１

，

５０７．８８ １０．２９ ６．８５

合计

７６８

，

１６４

，

４６８ ５

，

７５５

，

３４７

，

９３４．０４ － －

其他重大事项

一

、

信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股的声明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金地集团股份皆为直接持有

，

不

存在委托

、

受托持股的情况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三

、

财务顾问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

财务顾问主办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

对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未发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

财务顾问主办人

：

王凯 王坤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 月 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2014 年 4 月 25日

附表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

楼

股票简称 金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表决权数量

：

６７０

，

７４８

，

９０１

股 持股比例

：

１５．０００５％

持股数量

：

８８５

，

７４８

，

９０１

股 持股比例

：

１９．８０８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持股

比例

表决权数量

：

８９４

，

７６７

，

８４１

股 持股比例

：

２０．０１０４％

持股数量

：

１

，

１０９

，

７６７

，

８４１

股 持股比例

：

２４．８１８６％

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注

：

不适用

是否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2014 年 4 月 25日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14�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14—33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许克昌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新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

主管人员

）

张金美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０９

，

４５２

，

０１４．６９ １１５

，

１２０

，

６６１．４３ ８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

，

３５０

，

８４８．００ －３８

，

６５１

，

６５５．７３ ４９．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

，

５６３

，

７０９．３０ －３８

，

６５７

，

９３７．２５ ４９．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８

，

１２４

，

１４７．１８ ３８

，

０３１

，

９０６．５１ １０５．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２１ ６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２１ ６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５％ －２１．５７％ １９．０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５１７

，

１４５

，

８３５．１７ １

，

７７０

，

０３９

，

２４９．７３ －１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７４８

，

９４６

，

６９７．９６ ７６７

，

０５４

，

２４４．８０ －２．３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１６

，

９２９．９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收储贴息

１１７

万元

，

技术

中心奖励

２０

万元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１

，

１４９

，

００４．８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７

，

５６３．７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２

，

８６１．３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

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３

，

９８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平县锌电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９％ ９７

，

５９７

，

６００ ９７

，

５９７

，

６００

质押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贵州泛华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３７％ ８７

，

９８８

，

８２７ ８７

，

９８８

，

８２７

质押

３８

，

０８０

，

４００

蒋张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

，

０００

，

６００ ０

杜铁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７５１

，

６００ ０

肖长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７３１

，

９３６ ０

厦门嵘源日用品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９％ ５２２

，

２１５ ０

余红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４７１

，

１５０ ０

周怀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４７０

，

４００ ０

朱焱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５％ ４１９

，

８００ ０

李树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５％ ４０５

，

８４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蒋张生

１

，

００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６００

杜铁军

７５１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１

，

６００

肖长生

７３１

，

９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１

，

９３６

厦门嵘源日用品有限公司

５２２

，

２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２

，

２１５

余红霞

４７１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１

，

１５０

周怀宇

４７０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０

，

４００

朱焱龙

４１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９

，

８００

李树芬

４０５

，

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５

，

８４０

苏国荣

３７５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５

，

６００

张学文

３７１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１

，

９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

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幅度

（

％

）

备注

货币资金

７５

，

５８７

，

３４９．３３ １９３

，

８１７

，

８３２．３０ －６１．００％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２４

，

１０３．７８ １

，

９５３

，

２６４．２６ －９３．６５％ ２＊

应收账款

１７

，

５７９

，

３５５．３２ ３３

，

２１３

，

５２５．３１ －４７．０７％ ３＊

存货

１５２

，

３９９

，

５３６．４２ ２５４

，

０４１

，

９５９．６９ －４０．０１％ ４＊

短期借款

４１９

，

２１４

，

７８７．２１ ６００

，

３３８

，

４５２．４４ －３０．１７％ ５＊

预收款项

２

，

８１４

，

４７７．２１ １

，

３１２

，

１６０．４７ １１４．４９％ 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８

，

５４８

，

６３９．９３ ８

，

７５９

，

００５．０７ １１１．７７％ ７＊

备注

１＊

：

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了

６１．００％

，

主要原因为上年部分

原料采购采用应付票据结算

，

部分用于融资质押保证金本期到还款期所

致

。

备注

２＊

：

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了

９３．６５％

，

主要原因为上年及

本期部分产品销售采用点价模式

，

期末尚未点价

，

从混合工具中分拆的衍生金

融工具资产负债日与交割日公允价值变动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比年初减少

所致

。

备注

３＊

：

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了

４７．０７％

，

主要原因为上年部分产品

销售采用点价模式

，

公司上年已按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收入并计入应收账款

，

而

本期部分产品已实现点价结算并收到货款所致

。

备注

４＊

：

期末存货较期初减少了

４０．０１％

，

主要原因为年初库存商品大部

分实现销售

，

且期末库存较少所致

。

备注

５＊

：

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了

３０．１７％

，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到期

借款大于取得的借款所致

。

备注

６＊

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了

１１４．４９％

，

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产品

销售采用预收货款方式

，

期末未结算完成所致

。

备注

７＊

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了

１１１．７７％

，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

职工五险一金未支付所致

。

２

、

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度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

）

备注

营业收入

２０９

，

４５２

，

０１４．６９ １１５

，

１２０

，

６６１．４３ ８１．９４％ １＊

营业成本

１８７

，

１２９

，

７６５．６４ １２４

，

５２４

，

２４３．２９ ５０．２８％ 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７５２

，

２０５．７２ ４４７

，

０４９．０４ ２９１．９５％ ３＊

销售费用

１

，

９９３

，

１２４．６０ １

，

１６１

，

２５９．６０ ７１．６３％ ４＊

管理费用

２４

，

８５３

，

４６８．１９ １３

，

４５８

，

１００．７０ ８４．６７％ ５＊

投资收益

－４

，

０８０

，

１７４．８１ －６

，

７９６

，

６４４．３８ ３９．９７％ ６＊

营业外收入

１

，

３９９

，

９２９．９３ １２

，

２０６．２２ １１３６８．９９％ 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３５０

，

８４８．００ －３８

，

６５１

，

６５５．７３ ４９．９４％ 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１７

，

６１１．０９ ３２６

，

８４３．５６ －２２７．７７％ ９＊

备注

１＊

：

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８１．９４％

，

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

产品锌锭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

本期销售量为

１２３２０．２８３

吨

，

上年同期销售量

为

７９１０．８８１

吨

，

加之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等原因所致

。

备注

２＊

：

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５０．２８％

，

主要原因为本期主要

产品锌锭销量增加

，

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

备注

３＊

：

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２９１．９５％

，

主要原因为本

期应交缴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备注

４＊

：

本期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７１．６３％

，

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

主产品锌锭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备注

５＊

：

本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８４．６７％

，

主要原因为

：（

１

）

本期

由于公司下属分厂

－

锌厂出现安全事故

，

加之枯水期生产成本过高

，

致使锌厂停

产

，

导致停工损失增加了

１０２１．５９

万元

；（

２

）

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

备注

６＊

：

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３９．９７％

，

主要原因为本期参股

公司亏损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备注

７＊

：

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１１３６８．９９％

，

主要原因为本年

收到财政收储贴息等政府补助

，

而上年同期没有此项收入所致

。

备注

８＊

：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４９．９４％

，

主

要原因为

：

（

１

）

本期公司主产品锌锭单位生产成本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

，

本期生产

６０７７．２９７

吨

，

单位生产成本

１４

，

１４５．２５

元

／

吨

，

上年同期生产

７６８６．８６６

吨

，

单位

生产成本

１５

，

６９４．００

元

／

吨

，

吨锌生产成本下降

１

，

５４８．７５

元

，

加之本期期初锌锭

库量大且单位生产成本低

，

期初库存锌锭

６３０１．５０８

吨

，

单位成本

１２

，

２７８．７９

元

，

导致本期吨锌销售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２

，

３００

元

，

本期销售

１２３２０．２８３

吨

，

销售单价为

１２

，

７６４．８６

元

／

吨

（

不含税

），

上年同期销售

７９１０．８８１

吨

，

销售单价约

１２

，

９７４．８１

元

／

吨

（

不含税

），

仅锌锭销售使本期毛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２

，

３６５．５４

万元

。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向贵州泛华矿业发行

８７

，

９８８

，

８２７

股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向荣矿业有限公司和德荣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导致合并范围

发生变化

。

新增两家子公司使本期净利润增加

４５１．４７

万元

。

备注

９＊

：

本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２２７．７７％

，

主要原因为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期出现亏损所致

。

３

、

本期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

％

）

备注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５０

，

３９３

，

０６６．６２ １８３

，

８３４

，

５６７．６２ ３６．２１％ 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

，

９０６

，

０９１．０８ ９６７

，

７５６．８４ ６１３．６２％ 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２

，

１８７

，

８２５．７５ ９６

，

７８８

，

６５８．３９ ４６．９１％ 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

，

０２１

，

９０５．０１ ２８

，

２９９

，

９６９．２４ －６８．１２％ 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

，

７２１

，

１２７．５４ ２

，

３６６

，

８０２．８９ ３１０．７３％ ５＊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１９

，

５７８

，

４３２．６７ ５

，

１３３

，

０７１．６４ ２８１．４２％ ６＊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８２％ ７＊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６５．９４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９５％ ８＊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９＊

备注

１＊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２１％

，

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产品锌锭销售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

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

备注

２＊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１３．６２％

，

主

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与资产有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备注

３＊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６．９１％

，

主要原

因是上年原料采购采用票据结算

，

在本报告期内到期支付现金

，

加之本期合并

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

备注

４＊

、

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８．１２％

，

主要原因是本期上缴

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备注

５＊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１０．７３％

，

主

要原因是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

新增子公司

－

向荣公司支付往来款项增加所

致

。

备注

６＊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

期增加

２８１．４２％

，

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

备注

７＊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１．８２％

，

主要原因是偿

还银行贷款未取得新的流动资金所致

。

备注

８＊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９．９５％

，

主要

原因是本期收到到期融资质押保证金增加所致

。

备注

９＊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００％

，

主要原因是本

期归还到期短期借款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接到

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

（

以下简称

“

锌电公司

”）

书面通知

，

其拟引入云南省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南能投

”）

作为战略投资者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９

），

公司

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开市起停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罗平县人民政府与云

南能投签署了

《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云南能投将以增资扩股或受让股权的

方式取得锌电公司

４９％

的股权

，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会发生变更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

目前

，

该重大事项仍处于商谈之中

。

公司承诺

，

在停牌期间

，

将每五个交

易日公告一次该事项进展情况直至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全国社保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依据财政部

、

国资委

、

证监会

、

社保基

金会

《

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份国有股充实社

保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的规定

，

罗

平县锌电公司将

４６０．８

万股国有股份过户到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法

》

的规定

：

＂

转由社保基金会持

有的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

，

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

的禁售期义务

。

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至本办法颁布

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转持的股

份

，

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禁

售期基础上

，

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持有的

４６０．８

万股国有股份

，

由无限售条件股

份转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

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履行

完毕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公

司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十六个月

内

，

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减持上述股份

，

也不存在任何

放弃对罗平锌电控制权的计划和安排

。

本公司已于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股份的锁定事宜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罗平锌电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所拥有罗平锌电的股份

，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本公司及本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不以增持的方式成为罗平锌电的第

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

，

但罗平锌电现有第一大股东书面

同意

，

或因罗平锌电现有第一大股东已经放弃或计划放

弃控股权的除外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控制下的从事铅锌矿产资源开

发的公司还拥有

３

个采矿权证

，

分别为宏泰矿业落水岩

矿区

、

宏泰矿业砂岩矿区

、

玉合矿业矿区

。

上述矿业权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会有注入罗平锌电的计

划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保证罗平锌电在业务

、

资产

、

财

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

保证罗平锌电独立于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本公司合法持有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

（

下称

＂

向

荣矿业

＂

）

和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

（

下称

＂

德荣矿业

＂

）

股权

，

未向任何第三方转让

、

也未在向荣矿业和德荣矿

业股权上设置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

２

、

本公司所持向

荣矿业和德荣矿业股权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

限制情形

，

该部分股权权属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及可预

见的法律风险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在本公司持有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

，

若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

产条件

，

在价格公允的前提下

，

本公司将确保该等矿业

公司的产品优先委托罗平锌电代理销售

。

２

、

在本公司持

有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

，

若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

，

本公司

出售或处分该等矿业公司股权时

，

罗平锌电在同等条件

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本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不

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本公司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

、

真实

、

可

靠

，

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

文件上所有

签字与印章皆真实

、

有效

，

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

２

、

本公司

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不低

于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

产评估报告中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该年盈利预测的净

利润合计数

。

根据中介机构目前已进行的预评估情况

，

原则上向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 度 的 净 利 润 合 计 数 分 别 不 低 于

２

，

４９７．３２

万 元

、

５

，

３８９．２９

万元和

８

，

３６４．４９

万元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若向

荣矿业和德荣矿业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三年累计计算的

净利润总额未达到上述三年承诺净利润合计数

，

实际利

润数与承诺利润数的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在

罗平锌电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补

足

。

２

、

具体利润承诺金额和补偿方式待评估报告

、

盈利

预测报告正式出具之后由罗平锌电与本公司签订利润

补偿协议并以最终的利润补偿协议为准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我公司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不存在

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的

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纳入本次交易资产范围的房屋建筑物

，

产权为我公司

所有

，

不存在产权纠纷

。

２

、

我公司将在资产交割日之前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

为上述房屋建筑办理产权证书

，

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

３

、

如因房屋建筑物产权纠纷

、

产权手续不完善

、

违

规建设等造成任何损失的

，

由我公司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在本次交易结束后

，

我公司及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

，

我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原

则

，

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我公司拟出售的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

、

普定县向荣

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标的公司

＂

）

资产权属清晰

，

不存

在质押

、

司法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

不存在产权

纠纷或潜在纠纷

，

转让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且上述标

的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

尚未了结的重大仲裁

、

诉讼等

或有事项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在

《

盈利补偿协议书

》

约定的补偿期间届满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后

３０

日内

，

由贵公司聘请具有证券资格

的评估机构对德荣矿业和向荣矿业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进行评估

，

并出具评估报告

，

本公

司无条件接受该评估结果

。

２

、

本公司承诺

，

若两家标的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之

和扣除业绩补偿期间内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标的公司增资

、

减资

、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影响后的数值

（

下称

＂

标的公司期末调整后的价值

＂

）

小

于此次并购标的公司作价

（

即人民币

６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且小于金额的绝对值大于根据

《

盈利补偿协议书

》

的约

定已补偿和

／

或应当补偿的金额

（

下称

＂

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金额

＂

），

则本公司将另行以现金方式补偿给贵公司

。

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

＝

【

此次并购标的公司作价

（

即人民

币

６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

标的公司期末调整后的价值

】

－

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

。

３

、

本承诺函自

《

盈利补偿协议书

》

生效之日起生效

。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

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

，

若本公司

／

本人目前已控制

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

，

本

公司

／

本人将在其投入开采和生产后的

１２

个月内向独

立第三方或罗平锌电出售该等矿业公司股权

，

罗平锌电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２

、

在第一条承诺的基础上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

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

下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新增与罗平锌电在水力发

电

、

铅锌等有色金属的开采

、

锌冶炼及其延伸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业务上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３

、

若本公司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罗平锌电及其

他股东造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汉宗

１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

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

，

若本公司

／

本人目前已控制

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

，

本

公司

／

本人将在其投入开采和生产后的

１２

个月内向独

立第三方或罗平锌电出售该等矿业公司股权

，

罗平锌电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２

、

在第一条承诺的基础上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

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

下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新增与罗平锌电在水力发

电

、

铅锌等有色金属的开采

、

锌冶炼及其延伸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业务上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３

、

若本公司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罗平锌电及其

他股东造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孙

汉强

１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

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

，

若本公司

／

本人目前已控制

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

，

本

公司

／

本人将在其投入开采和生产后的

１２

个月内向独

立第三方或罗平锌电出售该等矿业公司股权

，

罗平锌电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２

、

在第一条承诺的基础上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

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

下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新增与罗平锌电在水力发

电

、

铅锌等有色金属的开采

、

锌冶炼及其延伸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业务上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３

、

若本公司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罗平锌电及其

他股东造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孙

汉伟

１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

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下

，

若本公司

／

本人目前已控制

的其他矿业公司的铅锌矿依法达到开采和生产条件

，

本

公司

／

本人将在其投入开采和生产后的

１２

个月内向独

立第三方或罗平锌电出售该等矿业公司股权

，

罗平锌电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２

、

在第一条承诺的基础上

，

在本公司

／

本人及一致

行动人直接持有或控制的罗平锌电股份超过

５％

的前提

下

，

本公司

／

本人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新增与罗平锌电在水力发

电

、

铅锌等有色金属的开采

、

锌冶炼及其延伸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业务上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３

、

若本公司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罗平锌电及其

他股东造成的损失将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

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６－１

号

《

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

芦茅林铅锌矿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的产量预测数分别为

４０

万吨

、

５０

万吨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４

，

７９４．７１

万元

、

５

，

４０２．７８

万元

。

泛华矿业承诺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芦茅林铅锌矿经审计机构确认的实际产量分

别不低于

４０

万吨

、

５０

万吨

。

若芦茅林铅锌矿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机构确认的实际产量低于上述承诺值

，

泛华矿业将自罗平锌电相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罗平锌电作出补偿

。

具体补

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

第

Ｎ

年的补偿金额

＝

向荣矿业第

Ｎ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

×

（

芦茅林铅锌矿第

Ｎ

年的产量预

测数

－

芦茅林铅锌矿第

Ｎ

年的实际产量

）

÷

芦茅林铅锌矿

第

Ｎ

年的产量预测数

（

其中

，

Ｎ＝２０１６

或

２０１７

）。

本承诺函

自

《

盈利补偿协议书

》

生效之日起生效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严格

履行

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１

、

自本次重组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

，

本公司承诺贵公司董

监高的选派和表决方式

）

仍按现行

《

章程

》

规定执行

。

贵

公司的治理结构即董事会

、

监事会的组成人数和设置不

发生变更

，

且董事长

、

副董事长和独立董事

、

监事会主席

和职工监事不发生变更

，

仅高级管理人员增加不超过

１

名

。

２

、

本公司在第一条的前提下

，

将行使董事

、

监事的

提名权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权

，

并承诺就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提名不超过

２

名

（

１

名为矿业专家

，

１

名为财务

专家

），

且不作为董事长

、

副董事长和独立董事候选人

；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不超过

１

名

，

且不作为监事会

主席和职工监事候选人

，

并按照贵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和任职

；

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级管理人员

候选人的推荐不超过

１

名

，

经董事会聘任后任职

，

分管

事务由董事会决定

。

３

、

除第一项人员的提名和推荐外

，

自本次重组完成

后

３６

个月内

，

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增加在

贵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席位或者控制

力

，

亦不改变贵公司现有的治理结构和运作规范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严格

履行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上市公司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

前提下

，

公司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

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净

利润的

１５％

，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

，

公司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

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性

严格

履行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

万元

）

－３

，

５００

至

－２

，

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６

，

１９３．１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实现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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